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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8 年 4 月 1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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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增訂地方制度法第七條之一、第七條之二及第八十七條之一至第八

十七條之三條文；並修正第七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劉兆玄 
內政部部長 廖了以 

地方制度法增訂第七條之一、第七條之二及第八十七條之一至

第八十七條之三條文；並修正第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15 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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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省、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及區［以下簡

稱鄉（鎮、市、區）］之新設、廢止或調整，依法律規定

行之。 
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行政區域合

併改制為直轄市者，依本法之規定。 
村（里）、鄰之編組及調整辦法，由直轄市、縣（市

）另定之。 
第七條之一  內政部基於全國國土合理規劃及區域均衡發展之需要

，擬將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

為直轄市者，應擬訂改制計畫，徵詢相關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意見後，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縣（市）擬改制為直轄市者，縣（市）政府得擬訂改

制計畫，經縣（市）議會同意後，由內政部報請行政院核

定之。 
縣（市）擬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

市者，相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得共同擬訂改制計

畫，經各該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同意後，由內政部

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行政院收到內政部陳報改制計畫，應於六個月內決定

之。 
內政部應於收到行政院核定公文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將改制計畫發布，並公告改制日期。 
第七條之二  前條改制計畫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改制後之名稱。 
二、歷史沿革。 
三、改制前、後行政區域範圍、人口及面積。 
四、縣原轄鄉（鎮、市）及村改制為區、里，其改制

前、後之名稱及其人口、面積。 
五、標註改制前、後行政界線之地形圖及界線會勘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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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改制後對於地方政治、財政、經濟、文化、都會

發展、交通之影響分析。 
七、改制後之直轄市議會及直轄市政府所在地。 
八、原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相關機

關（構）、學校，於改制後組織變更、業務調整

、人員移撥、財產移轉及自治法規處理之規劃。 
九、原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相關機

關（構）、學校，於改制後預算編製及執行等事

項之規劃原則。 
十、其他有關改制之事項。 

第八十七條之一  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

直轄市，應以當屆直轄市長任期屆滿之日為改制日。縣（

市）議員、縣（市）長、鄉（鎮、市）民代表、鄉（鎮、

市）長及村（里）長之任期均調整至改制日止，不辦理改

選。 
改制後第一屆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及里長之選舉，

應依核定後改制計畫所定之行政區域為選舉區，於改制日

十日前完成選舉投票。 
前項直轄市議員選舉，得在其行政區域內劃分選舉區

；其由原住民選出者，以其行政區域內之原住民為選舉區

；直轄市議員選舉區之劃分，應於改制日六個月前公告，

不受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限

制。 
改制後第一屆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及里長，應於改

制日就職。 
第八十七條之二  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

直轄市，原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自治法規應

由改制後之直轄市政府廢止之；其有繼續適用之必要者，

得經改制後之直轄市政府核定公告後，繼續適用二年。 
第八十七條之三  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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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者，原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之機關（

構）與學校人員、原有資產、負債及其他權利義務，由改

制後之直轄市概括承受。 
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

直轄市之財政收支劃分調整日期，由行政院以命令定之。 
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

直轄市時，其他直轄市、縣（市）所受統籌分配稅款及補

助款之總額不得少於該直轄市改制前。 
在第二項財政收支劃分未調整前，改制後之直轄市相

關機關（構）、學校各項預算執行，仍以改制前原直轄市

、縣（市）、鄉（鎮、市）原列預算繼續執行。 
改制後之直轄市，於相關法律及中央法規未修正前，

得暫時適用原直轄市、縣（市）之規定。 
依第一項改制而移撥人員屬各項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之

現職公務人員者，移撥至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

機關、學校或原得分發之機關、原請辦考試機關及其所屬

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服務時，得不受公務人員考

試法、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各項公務人員考試規則有關限制

轉調規定之限制。 
前項人員日後之轉調，仍應以原考試及格人員得分發

之機關、原請辦考試機關或移撥機關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

機關有關職務為限。 
各項公務人員考試法規定有限制轉調年限者，俟轉調

年限屆滿後，得再轉調其他機關。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例轉任，於限

制轉調期間內移撥之人員，得不受該條例限制轉調機關規

定之限制。但須於原轉任機關、移撥機關及所屬機關合計

任職滿三年後，始得調任其他機關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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